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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奥特佳 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2239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70 

 

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 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：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 

（二）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

公司于 7月 15日披露了《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》，预计 2022

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盈利 4000 万元至

6000 万元，同比下降 11.87%至增长 32.2%；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

利润为亏损 1935.02万元至亏损 3935.02万元，同比下降 121.69%至

下降 144.10%；基本每股收益为盈利 0.0123 元/股至 0.0185 元/股。 

（二）修正后的业绩预告 

项  目 

本报告期 
上年 

同期 

是否

进行

修正 原预计 最新预计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
盈利：4,000万元–6,000万元 亏损：1,500万元–3,000万元 
盈利：

4,538.72万元 
是 

比上年同期增长： 

 -11.87%  -  32.2% 

比上年同期下降： 

133.05%  -  166.10% 

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 

亏损： 

1,935.02万元–3,935.02万元 

亏损： 

2,062.82万元–3,562.82万元 盈利：

8,922.87万元 
是 

比上年同期下降： 

121.69%  -  144.1% 

比上年同期下降： 

123.12%  -  139.93% 

基本每股收益 
盈利： 

0.0123元/股 – 0.0185元/股 

亏损： 

0.0046 元/股 – 0.0092元/股 

盈利： 

0.014元/股 
是 

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

本公司与 2021年年报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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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此次业绩预告失误的原因及修正方法做了沟通，双方无分歧。 

三、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

1．导致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出现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本

公司对当期子公司股权处置收益归属会计科目的判断有误，高估了

净利润金额；自前次预告时至今，子公司半年度业绩财务核算细化，

新核定了 500余万元净利润额。 

2．业绩预测修正源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影响 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----合并财务报表》第 49条规定： 

母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

投资，在合并财务报表中，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应享有子

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，应

当调整资本公积（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），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，调

整留存收益。 

所谓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处置子公司部分股权，是指处置

股权前后母公司均能控制子公司。在个别报表中出售价款和账面价

值的差额确认投资收益，但合并报表中处置股权行为应视为母公司

将子公司股权转让给少数股东，因此属于权益性交易，差额需确认资

本公积。 

本公司在前次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中，对子公司空调国际上

海公司转让其子公司埃泰斯新能源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

取得收益的事项，仅考虑了其单体报表的转让损益，而未考虑相关会

计准则中关于此种情况下合并报表层面的要求，误将应计入本公司

资本公积的子公司 7467万元股权转让收益计入了当期本公司非经常

性收益科目，导致业绩预告的净利润及相关数据被高估。按会计准则

的要求修正后，公司预计的 2022年半年度净利润区间应较前次预计

金额扣除此 7467万元。详情请见本公告前表。 

3．董事会认为造成上述业绩预告差异的责任人为本公司财务负

责人及财务部门负责人。董事长已代表董事会对上述人员进行诫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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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话，对错误提出严肃批评，要求公司财务部门立即自查整改，组织

业务培训，切实提高财务核算水平和信息质量，细化财务会计信息质

量监控流程，从严把关，落实责任，坚决杜绝再次发生此类问题；责

令财务负责人向董事会做深刻书面检讨，将此事列入其年度考核依

据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此次业绩预告数据修正为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本公司深表歉意。 

此次修订的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数据为财务部门在前期工作

基础上的进一步核算数据，仍属预告数据。本公司预定于 2022 年 8

月 27日正式披露 2022年半年度报告，请以该报告的财务数据为准。 

敬请投资者防范投资风险，审慎投资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

 

 

 

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7月 26日 


